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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以来，我局在区委、区政府坚强领导下，坚持依法治区、

依法行政总基调，坚持公平公正，制度保障、事权责相统一的原

则建章立制。服务保障退役军人，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作为主

职主责，尤其是转业士官安置、军体职工、伤残等级评定等优抚

优待项目上严格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》，

转作风、优服务、解民忧，一以贯之做到思想疏导释疑解惑依法、

遇到矛盾问题找法，化解历史遗留积案用法、优抚优待落实靠法，

退役军人事务始终在法治保障下高质量发展。

一、年度工作情况

（一）从严执法，做到有法必依。全面落实《湖南省伤残评

定规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》《四部委关于做好

烈士亲属异地祭扫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》三项法规制度。今年来

新增评定伤残人员 8 名，其中伤残军 7名，伤残警察 1 名。严格

按照《湖南省伤残评定规程》要求，按照个人申请、个人伤残档

案材料调查核实、社区公示、身体复查、专家鉴定、区、市、省

厅三级联审制度执行。在伤残评定行政执法中从事前、事中公示、

事后公开三个方面加强执法的公正性合法性。我局建立了伤残军

人、伤残公务人员、伤残警察信息公示栏，从申请、复查、公示、

联审各个环节的制度清单，有效防止执法不严、走偏问题。今年 4



月 11日至 15日，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统筹，天元区退役军人事

务局组织辖区内 8 名烈士亲属赴广西云南实地祭扫，对 2 名自行

祭扫人员依规开具《异地祭扫介绍信》，全程伴随保障，切实让

烈士亲属感受到尊崇。今年 11月份，按照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安置

工作整体安排，我局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》

要求，按照人员、编制、程序、效果四落实，将 2023年度 8名转

业士官和 1名军转干部安置到位，全部予以合规编制保障，切实

让转业士官和军官安心。

（二）依法履职，彰显法规制度。今年来，我局在针对历史

遗留问题进行全面梳理，并找出问题症结，在执法上敢于较真碰

硬，在化解城镇退役士兵群体和五类人员岗位补贴到年龄（60岁）

不能正常退休群体矛盾问题上依法依规依程序处理。在充分做好

前期调查核实的基础上，认真排查符合条件的对象，解决历史遗

留问题没有先例，我局本着尊重客观事实，严格依照退役士兵安

置相关法律法规和五类人员岗位补贴相关政策，将符合安置条件

的 17名城镇退役士兵和 15名五类人员岗位补贴人员作为积案化

解原始依据，充分运用领导包案、调查研究、会议磋商、原则标

准、会议程序等环节，合法合理合情化解矛盾问题，切实做到公

正公开，真正达到“事心双解”。

(三）加大宣传，维护合法权益。我局在弘扬英烈精神，褒扬

纪念英烈的烈士墓维护上严格落实《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》，

今年初，联合区人民检察院开展保护红色资源，先后对全区范围

内烈士墓进行摸排，对马家河街道高塘社区张藻庭烈士墓下达修



缮维护通知函，要求按照烈士保护纪念设施要求限期修缮，张藻

庭烈士墓得到有效维护。对罗哲烈士墓保护范围内一处居民墓地

下达了迁移函，并限期整改到位。对钱子勤烈士墓进行全面改造，

将其打造成天元区红色教育基地。通过一系列修缮、迁移、就地

保护，目前我区 5处零散烈士墓均得到妥善管护。

二、存在不足

（一）对法治政府建设的理论学习不够深入，侧重于会议集

体学习，单位工作人员自学的积极性不高，理论联系实践的针对

性、实效性有待加强。

（二）普法方式方法不够灵活，仍需进一步结合实际情况，创

新方式方法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
在今后的落实法律法规过程中，我局将强化宣传教育，持续抓

好普法宣传。灵活运用党员干部“双报到”、进社区等载体形式，扎实

开展法治教育宣传，用活群众语言，注重互动交流，将日常宣传和

集中宣传相结合，营造良好的学法用法氛围，扎实推进普法深入实

施，使懂法用法守法成为干部群众的共识共动。同时充分整合资源，

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法律制度清单，发挥好法律法规制度刚性约束

力和服务保障精细化特点，落实法律法规制度严肃性，同时推动退

役军人事务高质量发展，让服务保障更有温度，精细优抚更显荣光。




